重庆市綦江区商务委员会
比选文件
项目名称：2025年应急生活物资储备企业比选

采 购 人：重庆市綦江区商务委员会
2025年11月

重庆市綦江区商务委员会对拟承担2025年应急生活物资储备企业进行比选。
一、比选内容

    2025年应急生活物资储备企业

二、比选资格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生活物资储备所必需的条件；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违规记录；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以上所有证照必须年审合格，且在有效期内；证照复印件必须清晰可见，且加盖供应商单位鲜章。

    两个以上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组成一个联合体，以一个供应商的身份共同参加本次采购。参加联合体的供应商均应当具备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并应当向采购人提交联合协议，载明联合体各方承担的工作和义务。
三、比选时间、地点

（一）比选文书获取

获取文件期限：2025年11月4日至2025年11月13日17:00时

获取文件地点：公布网站自行下载或重庆市綦江区商务委员会404室。

（二）比选时间

比选文件递交时间：2025年11月14日9：30—11:30

比选结束时间：2025年11月14日16时
（三）比选地点：重庆市綦江区商务委员会四楼会议室

四、服务内容

（一）项目名称：2025年綦江区应急生活物资储备企业比选

（二）储备内容：

2025年储备计划：大米130吨、面粉5吨、食用油70吨、干面条3吨、食糖1000公斤、牛奶25000盒（250ml）、鲜鸡蛋500公斤、食盐30吨、矿泉水148000瓶（500ml/350ml）、方便面47000袋/桶、饼干/蛋糕400件、卷筒纸2000提（10卷及以上/提）。
各品类储备数量应不低于储备计划数量。

（三）储备费用：不高于20万元

（四）其他要求：2025年11月前能足量完成储备内容规定的生活物资储备。

五、采购服务需求

(一）实施期限和地点及验收方式

1、服务期：物资储备期一年。（以供需双方最终合同约定为准）

2、服务地点：綦江内
3、验收方式：由采购人组织收储验收和储备期满验收。

(二)质量保证及售后服务

供应商应在保证服务期和服务质量的前提下履行合同。

(三)其他

1、供应商必须在响应文件中对以上条款和服务承诺明确列出，承诺内容必须达到本篇及本文件其他条款的要求。

2、比选确定储备企业后，由采购单位根据储备企业申请储备物资综合情况，与储备企业协商一致后再行签订储备合同，明确储备企业储备的具体物资数量及金额，其他未尽事宜由供需双方在采购合同中详细约定。

3、本项目不得转包、挂靠。

4、本项目所涉及到需提供的佐证材料，均需复印件加盖公章

六、付款方式

储备期满并通过验收后一次性支付。

七、响应文件编制要求

    供应商应当按照采购文件的要求编制响应文件，并对采购文件提出的要求和条件作出实质性响应。

响应文件由以下部分组成：

服务部分，包括：本项目储备方案（企业经营现状介绍，并对照评分表描述储备地点、日常储备品类及数量、供应渠道、销售网点、储备管理、仓库规模、所承担过的储备任务等情况）

2. 资格条件及其他，包括：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格式）、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出具的企业信用报告。

3. 本次申请储备物资明细表
其他与项目有关应提供的资料

也可在基本格式基础上对表格进行扩展，未规定格式的由供应商自定格式。

    5. 在响应文件中，要求签字、盖章的地方必须签字、盖章。

八、联系方式

采购人：重庆市綦江区商务委员会

联系人：李老师

电  话：61280324

地  址：重庆市綦江区交通路59号

九、其它有关规定

1、凡有意参加比选的供应商，请于公告发布之日起至报名截止时间之前，在区商务委获得比选资料，无论供应商查看与否，均视为已知晓所有比选实质性要求内容。

2、供应商须按要求现场提交响应文件，未按要求提供的为无效供应商。

3、无论比选结果如何，供应商参与本项目的所有费用均由自行承担。

十、评选方法

综合评分法。满分100分，采购人负责组建不少于3人的评审小组对有效响应文件进行集中评审。评审小组采用综合评分法对供应商的响应文件进行综合评分，得分最高的供应商为储备供应商。

十一、比选结果

（一）储备企业确定后，采购人将发布结果公告。
（二）结果公告发出同时，采购人将以书面形式发出《应急生活物资储备通知书》。

（三）《应急生活物资储备通知书》将作为签订合同的依据。

（四）如有供应商对成交结果提出质疑的，应当在结果公告期限届满之日内以书面形式向采购人提出质疑，并附相关证明材料。质疑处理完毕后发出储备通知书。质疑供应商提供依据不足或参与了采购活动后再对采购文件内容提出质疑的不予受理。

    （五）签订合同

  储备合同生效条款由供需双方约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后生效的合同，依照其规定。

   十二、其他

1、供应商必须对以上条款和服务承诺明确列出，承诺内容必须达到要求。

2、其他未尽事宜由供需双方在采购合同中详细约定。

十三、供应商提交响应文件

1、采购人将以供应商提供的线下资料作为评判依据。

2、供应商制作的响应文件电子文档，须按照要求制作，规定签字、盖章的地方必须按其规定签字、盖章，未按要求制作响应文件的进行废标处理。
十四、无效响应及采购终止

（一）无效相应。供应商发生以下条款情况之一者，视为无效响应，其响应文件将被拒绝：
1、供应商不符合规定的基本资格条件或特定资格条件的；
2、供应商所提交的响应文件不按“响应文件编制要求”规定签字、盖章；
3、供应商申请储备品类与计划储备品类不一致、储备数量低于计划储备量的；
4、供应商的服务期及比选有效期不满足本文件要求的；
（二）采购终止。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采购人应当终止采购活动，发布项目终止公告并说明原因，重新开展采购活动：
1、因情况变化，不再符合规定的比选采购方式适用情形的；
2、出现影响采购公正的违法、违规行为的；
3、在采购过程中符合要求的供应商不足3家的。

十五、评分标准
评分标准
	序号
	评分因素及权值
	分值
	评分标准

	1
	保供能力（100%）
	100分


	（1）物流距离（20分）。储备点应在綦江区内，距离綦江城区10公里以内20分，10-70公里15分，超过70公里的10分。

	
	
	
	（2）日常储备（20分）。根据申请储备品类，日常储备数量稳定，且供应渠道稳定的得10分。不稳定的不得分。

	
	
	
	 （3）信息系统（20分）。有进销存管理信息系统的得20分；无系统的不得分。

	
	
	
	（4）仓库管理（20分）。建立有较完善的仓库管理制度的10分，管理制度不完善或没建立管理制度的不得分。

	
	
	
	（5）仓库规模（20分）。仓库规模5000平米以上的20分，1000-5000平米的15分，1000平米以下的10分。


十六、需提交的资料：



（一）申请储备物资明细表
	序号
	名称
	规格
	数量
	单价
	金额

	2111
	
	
	
	
	

	22
	
	
	
	
	

	13
	
	
	
	
	

	4
	
	
	
	
	

	5
	
	
	
	
	

	6
	
	
	
	
	

	7
	
	
	
	
	

	8
	
	
	/
	
	

	9
	
	
	/
	
	

	10
	
	
	/
	
	

	11
	
	
	/
	
	

	12
	总计
	


注：本表可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调整，并逐页盖章。
                                    供应商名称（公章）：
年     月    日
（二）服务方案
服务方案（格式自定）
（三）资格条件及其他
按照采购文件要求提供扫描件
（四）其他应提供的资料
其他与项目有关的资料（自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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